附件一：

颁 奖 顺 序
1、请“三育人”工作先进集体的代表上台领奖，

外国语学院

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法学院

党委办公室

学生处

电教中心

校医院

附中

   以上9个先进集体的代表上台领奖。

2、请各单位派一名代表上台领取三育人先进个人奖。（分二批）

第一批  请：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外国语学院

            体育学院

            文学院

            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

       美术学院

       音乐学院

        等以上14个单位“三育人”先进个人代表上台领奖。

第二批  请：法学院

公共事务学院

            外语部

继续教育学院

新联学院

机关一总支

机关二总支

机关三总支

后勤服务集团

图书馆

校医院

离退休职工管理处

附中

       以上13个单位“三育人”先进个人代表上台领奖。
